
 

 

    
 

GETAC 產品保固條例 
 

1. 保固範圍 

GETAC 保證 GETAC 系列產品在保固期間內沒有任何材料和製造上的瑕疵。產品若於保固期內確實有材

料或製造上的瑕疵，GETAC 將負責維修或更換相同類型之產品。本條款保固標的，僅適用客戶於台灣地

區合法通路購買及使用之 GETAC 系列產品，概依客戶購買時產品規格與所附之保固條件為準；超出保

固服務範圍或期限者，其維修、收費事宜，請洽本公司客服中心。 

 自購買日起 5 年內，正常使用下故障均享有「人工」與「零件」免費維修服務。隨機電池為消耗性產品，

隨時間和使用次數而損耗係自然現象，提供客戶自機器購買日起一年的保固服務。 

 

2. 保固服務 

保固期間內客戶因申請維修服務而至 GETAC 全省各維修中心，請檢具相關保固證明，以利快速作業。

保固期認定方法如下: 

1)  檢視保固卡或購買憑證: 為確保客戶的權益，購買時請要求經銷商在保固卡上填寫購買日期並蓋

印店章。客戶應妥善保管產品保固卡或相關的購買證明 ( 發票 )，並於保固期間內申請維修服

務時，檢具該保固卡或相關購買證明。    

2) 直接辨視: 無保固卡或購買憑證提供時，GETAC 即以產品序號標籤所示之製造月(製造月月份算

第一個月)加一個月為保固起始月。例如製造月份為 2008 年 1 月，保固起始月為 2008 年 2 月。 

3)  故障「產品」所取下之零件其所有權歸屬於 GETAC；GETAC 可使用不同廠商製造之全新及／或

處理過之零件進行「產品」之維修。 

 

3. 非保固範圍： 

下列情況非屬本保固範圍內，惟基於服務客戶之立場，GETAC 所屬直營維修中心及授權服務中心仍將提

供維修服務，但得酌收材料和服務費用。 

1) 因意外、人為破壞、不當使用或安裝以及自行變更零件造成的損壞使用者的濫用、誤用、疏忽、

維修或擅自修改，或經非 GETAC 所屬或授權服務中心之技術人員維修或拆裝。 

2) 非可歸責於產品材料製造瑕疵的損害例如：水災、火災、颱風、雷擊、電源問題、運送碰撞及使

用後所產生的污漬或表面刮傷等。   

3) 非於 GETAC 合法經銷管道所購買之產品 ，或使用非法軟體或病毒所造成之損壞。 

4) 送 GETAC 維修前，請務必確定已取出所有非 GETAC 產品所附的硬體、軟體、零件、選購品、改

裝品或附屬物等不屬於保固項目者，GETAC 將不負責這些項目的毀損或遺失。GETAC 產品本身

並無任何故障或缺陷，異常現象來自於外接之其它附件、產品、相關或週邊設備所致時，將不

適用於本保固服務。 

5) GETAC 不負責客戶硬體資料救援和保管，請客戶於送修前務必先行備份儲存媒體(如硬碟、快閃

記憶體等)等資料。 檢修流程中所導致儲存媒體(如硬碟、快閃記憶體等)資料遺失或損壞、刪除

或以任何方式被修改，GETAC 不負擔任何責任。維修完畢後，將以您購買時之原廠安裝歸還予

您(視維修完畢時原廠出廠安裝之軟體而定)。 

6) 若非使用原廠變壓器及原廠電池的情形下，造成機器損壞，則屬人為損壞，不列入保固條件中  

7) 消耗性物品(如電池隨時間和使用而產生之耗損)、配件產品(如包裝材、線材、遙控器、說明書等)

及隨機贈品非保固項目，如：背包、耗材、滑鼠、會場贈品等，及所有無償提供產品與備件之

損壞或遺失。 

8) 產品序號標籤或保固/防拆標籤經更改或破損，或產品序號不符或破損不清楚，如遭撕毀、污損、

移除、修改、塗改或破裂者 。 



 

 

    
 

9) 無售後服務所需文件正本: 保固卡(需填寫購買日期並加蓋經銷商店章)，以及具有購買日期之購買

證明 

10) 其他經GETAC或授權服務中心之技術人員於檢修流程中認定屬非本保固範圍內情況 

 

4. 全省到府收送服務： 

本公司為服務無法親臨維修中心的顧客更便捷的服務，於保固期間內，提供全省免費到府收送服務，

惟離島和偏遠地區則不在本服務範圍內。 

 

5. 限制條款 

     1) 本產品必須搭配符合工業標準之其他設備來使用。GETAC 對於因其他廠商之設備所引起的損壞，將

不負保固之義務。對於任何伴隨之間接、附帶的損壞，利潤、商業投資及商譽之損失，或因資料遺失所

造成之損害，以及搭配本產品之其他公司設備之損壞或故障，GETAC 資訊亦不負賠償之義務。受相關法

律之約束，本限制條款不適用非法的或無法執行的情形。 

      2) 上述是 GETAC 產品的完整保固條款, 此條款將可替代所有其他口頭或書面的保固。除了上面所陳述

的產品保固之外﹐GETAC 就其產品將不提供未在此陳述內的其它保固,在法令所允許的程度下,任何包含

但不限於,具暗示性的不侵害,可銷售或特殊目的之保證,將不予承認。 

      3) 無論是明示或暗示性的保固條件,將僅限於前述之保固期間內有效,某些區域,州(省),國家或其它司法管

轄區域之法令,不允許暗示性保固之責任排除,保固終身之廣告宣傳或對保固持續期間長短之限制。 

      GETAC 產品並未授權用於生命維持設備及其零配件,或因產品故障或瑕疵會造成使人身受傷或死亡所可

能發生情況的一切相關應用。 

      4) GETAC 對任何人的死亡或傷害, 對任何物的損害或產品被應用在,包括但不限於,軍事或軍事相關設

備、交通控制設備、災害預防系統和醫療或醫療相關設備免除一切責任。如果有這樣的使用意圖與目的,

請務必與 GETAC 聯繫,為上述應用找尋適當的零組件。本免責聲明目的並不是限制或排除因 GETAC 本身

過失或不實陳述而造成死傷的責任。 

      5) 在法律允許的最大範圍, GETAC 對 GETAC 產品的購買者或終端使用客戶, 因購買、使用或無法使用

GETAC 產品造成之任何損害、費用支出、資料喪失、收入損失、儲款損失、盈利損失, 或任何其它意外

或間接損害之發生, 將免除責任, 既使 GETAC 被告知了損害發生的可能性亦同。  

 

當您發現 GETAC 產品故障時，請檢具產品保固卡正本或相關的購買證明 ( 發票 )，並於保固期間內向

本產品之經銷商或任一 GETAC 所屬或授權服務中心申請維修服務，可快速得到 GETAC 的服務。 

 

‧ GETAC 技術支援網站 

http://www.getac.com 

‧ GETAC 電子信箱 

E-Mail: GetacSupport_TWN@getac.com 

 

GETAC-台灣 

台北市南港區南港路一段 209 號 A 棟 5 樓 

電話：(02)2785-7888 

 
 

 


